
第八节 保险合同概述

知识点：保险合同基本概念

保险合同 企业(合同签发人)与保单持有人约定，在特定保险事项对保单持有

人产生不利影响时给予其赔偿，并因此承担源于保单持有人重大保

险风险的合同。

再保险合同 再保险分入人(再保险合同签发人)与再保险分出人约定，对再保险

分出人由对应的保险合同所引起的赔付等进行补偿的保险合同。

知识点：保险合同基本概念

合同签发人 通常是保险机构，例如，甲保险公司作为合同签发人向自然人乙销

售一份车险合同。

但是，非保险机构在一些情形下同样可能成为保险合同签发人，例

如，丙银行在其签发的信用卡合同中约定，如果持卡人死亡，丙银

行将豁免其剩余还款额，该信用卡合同如果符合保险合同的定义，

丙银行即为合同签发人。

保单持有人 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投保人 与合同签发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费义务的

人。

知识点：保险合同基本概念

被保险人 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

可以为被保险人。

受益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保险赔偿 现金赔付 ——

非现金赔付 保险合同条款约定以非现金

方式赔付的情形下，企业向保

单持有人提供商品或服务，以

履行因保险事项的发生而需



要对保单持有人进行赔偿的

义务。

知识点：保险合同基本概念

保险事项 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产生保险风险的不确定未来事项

不确定性 保险事项的发生概率不确定

（会不会发生）

保险事项的发生时间不确定

（什么时候）

一旦保险事项发生，合同签发

人的赔付金额不确定（赔多少

钱）

三种特殊形态都是属于保险事项 损失在合同期间内发生，但该

损失是由保险合同开始前发

生的事项所引起的。

保险事项是在合同期间内发

生的事项，但该事项所导致的

损失在合同期满后才会被发

现。

还有一些保险合同承保的是

已经发生但其财务影响尚不

确定的事项，例如，为已发生

事项的不利发展提供保险保

障的保险合同，其约定的保险

事项是确定最终赔付成本。

知识点：保险合同基本概念

保险风险 从保单持有人转移至合同签发人的除金融风险之外的风险

保险风险源于不确定未来事项对合 赔付必须以给投保人造成不



同持有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将由持

有人转移至签发人

利影响为前提

没有“不利影响”这个前提，

就算能对冲风险，也不算保险

合同

知识点：保险合同基本概念

保险风险 哪些不属于保险风险 单纯金融风险（利率、汇率、

股价、商品价格、指数、信用

波动等）≠保险风险

新增的、凭空产生的新风险，

不是保险风险

失效风险、续保风险：只是退

保 / 续保时间和预期不一

样，和投保人损失无关，不算

费用风险：保险公司自己管理

费意外变多，不影响投保人，

不算

车险里车子出事受损→保险

风险；

保险公司自身运营管理费超

支→不是保险风险。

知识点：保险合同基本概念

保险风险 保险合同判定规则 只转移金融风险、没有重大保

险风险 → 不是保险合同。

同时承担重大保险风险 + 金

融风险 → 依旧认定为保险

合同

赔付金额哪怕和物价 / 价格



指数挂钩，只要保险风险重大

→ 仍是保险合同

金融风险简易界定 由利率、汇率、价格、指数、

信用等市场类变量变动带来

的风险

和合同某一方特定自身状况

绑定的非金融变量风险，不属

于金融风险

简记：

1.保险风险：投保人原有、非金融、要有不利损害前提、转移给保险人。

2.纯金融风险、公司自身费用 / 退保波动、新增风险，都不是保险风险。

3.无重大保险风险→不是保险合同；有重大保险风险，哪怕带金融风险，也算保险合同。

【例 13-39】甲公司与保单持有人乙签订了一份终身寿险合同，约定甲公司根据乙所缴保费

的 90%为乙设置一个账户，并保证每年结算给乙的最低投资收益率为年初该账户余额的 1%。

当乙退保时，可以领取对应时点的账户余额；当乙身故时，甲公司支付给乙指定受益人的金

额为对应时点账户余额的 130%。

本例中，甲公司不仅因保证该账户的最低收益率水平而面临金融风险，还面临重大保险风险，

即当乙身故时在支付保单持有人账户余额之外还额外支付重大的金额，所以该合同为保险合

同。

延伸：

如果合同改成：身故也只赔账户余额 100%，没有额外 30% 赔付

→ 只有保底收益的金融风险，无重大保险风险

→ 那就不是保险合同，是金融理财合同

总结：

有保底收益 = 带金融风险；

身故多赔 30%= 存在重大保险风险；



保险风险占大头 / 重大 → 直接定性：保险合同

知识点：保险合同会计处理的总体要求

1.逐单评估：

企业应当评估各单项合同的保险风险是否重大，并据此判断该合同是否为保险合同。

一份一份单独看，每份合同自己有没有重大保险风险；

有→保险合同；无→不算，按金融工具处理。

2.抓实质：

在评估时，企业应当考虑其实质性权利义务，这些权利义务可能源于合同，也可能源于法律

法规，但企业应忽略合同中无商业实质的条款。

3.分组核算：

企业应当对保险合同进行分组，将合同组作为计量单元，并在将具有相似风险且统一管理的

保险合同归为同一保险合同组合后进行分组确认和计量。

4.企业应当在责任期开始日、保单持有人首付款到期日(在保险合同未约定首付款到期日时，

则为企业实际收到首付款的日期)、发生亏损时这三个时点中的最早时点确认其签发的合同

组。


